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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 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中有 25 人非公司

员工而不符合授予条件，以上 25人中有 3人于 2022 年 4 月从其所在公司离职，其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均未解除限售，全部由公司回购注销。 剩余 22人所持有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于 2022年 9月办理了第一
期解除限售，解除限售的比例为 40%。 截止目前，剩余 22 人第一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已全部减
持，获得收益 234.18万元，公司已将该部分收益全部收回。同时，公司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48.72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另外，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拟回购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3.024万股。 因此，公司本次共回购注销限制
性股票 51.744万股。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517,440股 517,440股 2023年 6月 20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公司分别于 2023年 3月 28日、2023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2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回部分激励对象股权激励已获收益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收回不符合股权激励授
予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收益并回购注销其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26）、《关于回购注销离职人员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 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
确同意意见，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履行了通知债权人
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 截止申报期满，公司未收到任何债权人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的情况。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中有 25 人非公司员工而不符合授予

条件，以上 25 人中有 3 人于 2022 年 4 月从其所在公司离职，其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均未解除限售，全
部由公司回购注销。 剩余 22人所持有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于 2022年 9月办理了第一期解除限售，解除
限售的比例为 40%。 截止目前，剩余 22人第一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已全部减持，获得收益 234.18
万元，公司已将该部分收益全部收回。同时，公司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48.72万股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另外，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回购其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3.024万股。

因此，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51.744万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 27 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51.744 万股：本次回购注销完

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1,950,144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己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

B885358148）， 并向中登上海分公司递交了本次回购注销相关申请， 预计上述限制性股票将于 2023
年 6 月 20日完成注销。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467,584 -517,440 1,950,14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06,983,056 0 206,983,056

股份合计 209,450,640 -517，440 208,933,20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
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
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回购注销已获得必要的批准

与授权，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规定的回购注销条件；公司本次
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及回购注销安排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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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诉讼进展

暨签署《和解协议》（和 2023-6）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和解事项内容：
根据《贷款合同》、《保证协议》，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信托”、“债权人”）向

海航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生态科技”、“债务人”）提供金额 5 亿元整的贷款，海航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科技”、“公司”）向渤海信托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以
担保债务人按时足额清偿其在《贷款合同》 项下产生的全部债务。 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2021）琼破 1 号之四民事裁定书，2021 年 3 月 13 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对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航集团”）等三百二十一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并就 44643 家债权人的债权做出了
确认。 渤海信托作为债权人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并经重整管理人确认债权金额人民币（下同）
535,059,722.22元（债权编号为：30317225315508225）。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7 日收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琼 96 执 605 号《执行裁定
书》： 冻结、 划转被执行人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人民币
535,059,722.22 元及利息；或查封、扣押、冻结、扣划其相应价值的财产，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23
年 6月 8日披露的《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暨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临 2023-025）。

为最大限度保护公司利益，经公司审慎决策，同意在法院的主持下与渤海信托签署《和解协议》
（和 2023-6，以下简称“《和解协议》”），根据《和解协议》，渤海信托承诺根据海航集团等三百二十一家
公司重整计划选择受偿普通债权 535,059,722.22元， 同意受领该程序普通债权所对应的偿债资源，海
航科技于 2027年 12月 20日前以现金形式分期向渤海信托支付合计 395,676,664.58 元，履行完毕后，
渤海信托不得就贷款合同及补充协议以及保证合同及保证合同补充协议项下的任何债权债务向海航
科技提出任何主张或诉求。（以下简称“本次和解事项”）。

● 2023年 6月 15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渤海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和 2023-6）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和解事项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和解事项为前期关联担保诉讼的进展事项，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审议
《关于与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和 2023-6）的议案》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
避表决。

●《和解协议》最终以人民法院的裁定为准。
一、本次和解事项概述
（一）前期关联担保情况
2017 年 5 月 26 日，海航生态科技与渤海信托签署了编号为 bitc2017(lr)-5401 号的《信托资金贷

款合同》，渤海信托向债务人提供金额 5 亿元整的贷款/授信额度，贷款期限 36 个月，年利率为 6.3％
等，具体以《贷款合同》约定为准。

2017年 5月 26日，为确保渤海信托在《贷款合同》项下债权的实现，海航科技与渤海信托签署了
编号为 bitc2017(lr)-5402 号的《保证协议》， 海航科技同意向渤海信托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以担保债务人按时足额清偿其在《贷款合同》项下产生的全部债务。

2020 年 5 月 22 日，债务人与渤海信托签署编号为 bitc2020(lr)-1262 号的《信托资金贷款合同补
充协议》，同意将金额 5 亿元整的贷款/授信额度的贷款期限由 36 个月变更为 42 个月，延期期间年利
率为 6％等。

公司于 2020年 6月 8日、2020年 6月 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方海航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公司与渤海信托签订《保证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公司继续按照原保证协议为债务人在主合
同项下的债务向债权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为关联方提供
担保的公告》（临 2020-018）。

（二）关联方重整情况
公司在接到关联方相关通知后，分别于 2021年 1月 30日、2021年 2月 10日、2021年 3月 16日、

2021年 10月 25日、2021年 11月 1日、2022年 4月 25日披露了《关于间接控股股东被债权人申请重
整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1-016）、《关于法院裁定受理间接控股股东重整的公告》（临 2021-023）、《关
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和关联股东被法院裁定重整的公告》（临 2021-032）、《关于公司间接控股
股东、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和关联股东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结果的公告》（临
2021-095）、《关于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和关联股东重整计划的
公告》（临 2021-097）、《关于法院裁定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和关联股东重整计
划执行完毕的公告》（临 2022-012）。 根据关联方通知，2022年 4月 24日，海航集团收到海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1）琼破 1 号之三百八十三】，裁定确认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等三百二
十一家公司已执行完毕《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等三百二十一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以下简
称“《重整计划》”），该裁定为终审裁定。

（三）前期关联担保诉讼情况
公司收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琼 96民初 985号《民事判决书》，并于 2023 年 5

月 6日披露了《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诉讼进展公告》（临 2023-020）：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判决公司支付 535,059,722.22元（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在海航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 321
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程序中受偿的部分应从中扣除）。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7 日收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琼 96 执 605 号《执行裁定
书》： 冻结、 划转被执行人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人民币
535,059,722.22 元及利息；或查封、扣押、冻结、扣划其相应价值的财产，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23
年 6月 8日披露的《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暨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临 2023-025）。

（四）前期关联担保引发的诉讼风险化解情况
为妥善解决前期关联担保引发的上述诉讼事项， 公司组织多方力量对公司的担保诉讼责任及风

险化解方案进行了反复研究论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

制度的解释》的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渤海信托作为债
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海航科技对海航生态科技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根据海南省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2022）琼 96民初 985号《民事判决书》、（2023）琼 96 执 605 号《执行裁定书》，公司应当对海航
生态科技在判决书确定的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应支付渤海信托 535,059,722.22元及利息。

基于上述论证及前期关联担保诉讼情况，为最大限度减少公司损失，经平等协商，公司与渤海信
托签订《和解协议》，渤海信托承诺将根据海航集团等三百二十一家公司重整计划选择受偿普通债权
535,059,722.22元，同意受领该程序普通债权所对应的偿债资源，公司于 2027 年 12 月 20 日前以现金
形式分期向渤海信托支付合计 395,676,664.58 元，履行完毕后，渤海信托不得就贷款合同及补充协议
以及保证合同及保证合同补充协议项下的任何债权债务向海航科技提出任何主张或诉求。

本次和解事项为前期关联担保诉讼的进展事项，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审议《关于与渤
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和 2023-6）的议案》过程中，关联董事朱勇、于杰辉、姜涛回
避表决，表决结果为：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 海航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702,5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7号海航大厦 16楼

法定代表人 王亮

经营范围 科技产品的开发、研制，数据中心，科技、能源、物流的投资开发，商务信息咨询。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股东及持股情况：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022年 4 月 24 日，海航集团收到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1）琼破 1 号之

三百八十三】，裁定确认海航集团等三百二十一家公司（包括海航生态科技）已执行完毕《海航集团有
限公司等三百二十一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该裁定为终审裁定，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和关联股东重整计划执行完
毕的公告》（临 2022-012）。

三、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基本情况
因海航集团破产重整，渤海信托向海航集团等三百二十一家公司申报债权，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裁定确认债权金额人民币（下同）535,059,722.22 元（债权编号为：30317225315508225），债权性质为
普通债权。

渤海信托已就上述海航科技应承担保证责任的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向海航科技主张，根据
生效法律文书，海航科技应当对海航生态科技所负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且渤海信托已向海南
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号：（2023）琼 96执 605号。

（二）清偿时间、方式及金额
海航科技、渤海信托双方协商：
1、渤海信托承诺达成《和解协议》后及时根据海航集团等三百二十一家公司重整计划签署《偿债

选择确认书》选择受偿普通债权 535,059,722.22元，同意受领该程序普通债权所对应的偿债资源，此受
领偿债资源行为不影响海航科技按和解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

2、海航科技不晚于 2027 年 12 月 20 日（以下简称“清偿日”）对本和解协议项下义务全部履行完
毕。

3、 为达成和解之目的， 双方确认海航科技于清偿日前所需现金偿付完毕的金额应为人民币
395,676,664.58元。渤海信托确认，前述人民币 395,676,664.58元即为保证合同及保证合同补充协议项
下海航科技应向渤海信托履行的全部担保义务。为免生疑义,双方确认，当清偿金额于清偿日完成支付
后，海航科技对渤海信托的责任与义务履行完毕，渤海信托不得就贷款合同及补充协议以及保证合同
及保证合同补充协议项下的任何债权债务向海航科技提出任何主张或诉求。

4、如同时满足以下条件：①本《和解协议》生效；②渤海信托受领普通债权对应的偿债资源；③渤
海信托在受领普通债权所对应的偿债资源后，向海航科技发出清偿通知，海航科技承诺在接到渤海信
托的清偿通知后 15 个工作日内， 向渤海信托以现金支付首笔债务清偿款 150,000,000.00 元， 剩余
245,676,664.58元债务于 2027年 12月 20日前，以现金形式分期完成清偿。 如海航科技未按照上述约
定支付任意一期债务，渤海信托可书面通知海航科技提前加速清偿上述剩余全部债务。 双方确认除前
述债务金额外，海航科技无需支付该等债务至实际清偿日期间的任何利息、罚息、违约金等。

（三）争议解决
和解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为和解协议之目的，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相关法律法规协商签订并履行。
（四）其他事项
1、双方承诺其在签署和解协议前，所需的外部批准和内部审议、授权程序都已完成、包括但不限

于已经取得股东大会和/或董事会决议。和解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

司公章后生效。
2、双方同意于和解协议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办理关于本案（执行

号：（2023）琼 96执 605号）的执行和解手续。
四、签订和解协议对公司及相关诉讼事项的影响
为最大程度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经与渤海信托多次谈判，在法院的主持下，对协议条款

进行多方位预评估后，拟签订《和解协议》以减少公司损失。
（一）对公司财务的影响情况
根据《贷款合同》、《保证协议》，渤海信托向海航生态科技提供金额 5 亿元整的贷款，公司向渤海

信托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以担保债务人按时足额清偿其在《贷款合同》项下产生的
全部债务。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1）琼破 1号之四民事裁定书，2021年 3月 13日，渤海
信托作为债权人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并经重整管理人确认债权金额人民币 535,059,722.22 元。
根据《和解协议》， 渤海信托承诺将根据海航集团等三百二十一家公司重整计划选择受偿普通债权
535,059,722.22元，同意受领该程序普通债权所对应的偿债资源，公司于 2027 年 12 月 20 日前以现金
形式分期向渤海信托支付合计 395,676,664.58 元，履行完毕后，渤海信托不得就贷款合同及补充协议
以及保证合同及保证合同补充协议项下的任何债权债务向海航科技提出任何主张或诉求。

公司已于 2022年度对该笔担保计提财务担保准备金 3.91亿元，预计 2023年度不涉及补充计提；
如公司与渤海信托签署《和解协议》，根据约定偿付时间最长可延长至 2027 年，预计将增加公司投资
收益约 0.02亿元，最终影响金额将以经会计师审计的年度报告为准。

《和解协议》的签署及执行将有效减少公司资金损失，为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支持，有
助于公司逐步、有效化解诉讼危机，符合中小股东及公司利益。

（二）前期关联担保涉诉进展情况
1、关联担保涉诉已和解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2年 12月 5日、2022年 12月 13日、2023年 2月 9日、2023年 3月 17日、2023年

3月 31日，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与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网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厦门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6 日、2022 年 12 月 14 日、
2022年 12月 29日、2023年 2月 10日、2023年 3 月 18 日、2023 年 3 月 25 日、2023 年 4 月 1 日、2023
年 4月 15日披露的《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诉讼进展暨签署＜和解协议＞的公告》（临 2022-061）、
《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诉讼进展暨签署＜和解协议＞（和 2022-2） 的公告》（临 2022-064）、《关于诉
讼进展暨结案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2-067）、《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诉讼进展暨签署＜和解协议＞
（和 2023-1） 的公告》（临 2023-005）、《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诉讼进展暨签署＜和解协议＞（和
2023-2） 的公告》（临 2023-010）、《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诉讼进展暨签署＜和解协议＞（和 2023-3）
的公告》（临 2023-011）、《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诉讼进展暨签署＜和解协议＞（和 2023-4） 的公告》
（临 2023-012）、《关于诉讼进展暨结案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3-013）、《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诉讼
进展暨签署＜和解协议＞（和 2023-5）的公告》（临 2023-015）、《关于诉讼进展暨结案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3-016）。

被担保方 担保本金
（千元）

海南省高院裁定确认
的破产重整债权金额
（千元）注

和解金额
（千元） 公告

海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27,700 331,735.66 227,700 临 2022-061
临 2022-067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158,001 177,029.67 128,789.08 临 2022-064
临 2022-067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498,000 890,205.33 498,000 临 2023-005
临 2023-013

海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89,800 257,356.25 93,281.93 临 2023-011
临 2023-013

海航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9,800 325,535.86 240,733.77 临 2023-012
临 2023-013

上海尚融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49,800 462,278.80 279,425.3 千元及优先债权对应的留
债债权 84,421.73千元

临 2023-010
临 2023-013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 1,995,014.19
1,475,312.99 千元及公司以合法持有
的 50,365,920.83 元信托份额予以抵
偿

临 2023-014
临 2023-015
临 2023-016

2、公司与渤海信托《和解协议》（和 2023-6）履行完毕、公司对应担保责任解除后，公司所涉及诉讼
的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担保本金
（千元）

海南省高院裁定确
认的破产重整债权
金额（千元）注

担保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日)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类型 关联关系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5,202 5,722.34 2019-01-04 2019-01-04 2021-06-30 连带责任担
保

原间接控
股股东

易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3,713 未破产重整 2017-11-28 2017-11-28 2023-6-28 连带责任担

保
其他关联
方

《和解协议》签订后需报至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最终是否依据和

解协议内容裁定，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结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和解事项应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6月 15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渤海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和 2023-6）的议案》。 关联董事朱勇先生、于杰辉先生、姜涛先生回
避表决，会议以 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此议案。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和解事项作了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和解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事前认可意见：《和解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减少公司资金损失，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本次和

解事项对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我们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本次和解事项的审议和披露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和解协议》的签署可为公司的健康可
持续发展提供有效支持，较大程度上保护公司及投资者利益，有助于公司逐步、有效化解诉讼危机，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和解事项。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刊物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大公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信息披露及公告内容以上述指定媒体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0751 900938 证券简称：海航科技 海科 B 编号：临 2023-026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第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于 2023年 6月 1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 7人，实际出席 7人（其中：亲自出席 7人，委托他人出席 0 人，缺席 0

人）。
（三）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朱勇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与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和 2023-6）的议案》
根据《贷款合同》、《保证协议》，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信托”、“债权人”）向

海航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生态科技”、“债务人”）提供金额 5 亿元整的贷款，海航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科技”、“公司”）向渤海信托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以
担保债务人按时足额清偿其在《贷款合同》 项下产生的全部债务。 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2021）琼破 1 号之四民事裁定书，2021 年 3 月 13 日，渤海信托作为债权人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
定并经重整管理人确认债权金额人民币（下同）535,059,722.22元（债权编号为：30317225315508225）。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7 日收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琼 96 执 605 号《执行裁定
书》： 冻结、 划转被执行人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人民币
535,059,722.22 元及利息；或查封、扣押、冻结、扣划其相应价值的财产，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23
年 6月 8日披露的《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暨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临 2023-025）。

为最大限度保护公司利益，经公司审慎决策，同意在法院的主持下与渤海信托签署《和解协议》
（和 2023-6，以下简称“《和解协议》”），根据《和解协议》，渤海信托承诺根据海航集团等三百二十一家
公司重整计划选择受偿普通债权 535,059,722.22元， 同意受领该程序普通债权所对应的偿债资源，海
航科技于 2027年 12月 20日前以现金形式分期向渤海信托支付合计 395,676,664.58 元，履行完毕后，
渤海信托不得就贷款合同及补充协议以及保证合同及保证合同补充协议项下的任何债权债务向海航
科技提出任何主张或诉求。

公司已于 2022年度对该笔担保计提财务担保准备金 3.91亿元，预计 2023年度不涉及补充计提；
如公司与渤海信托签署《和解协议》，根据约定偿付时间最长可延长至 2027 年，预计将增加公司投资
收益约 0.02亿元，最终影响金额将以经会计师审计的年度报告为准。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诉讼进展暨签署＜和解协议＞（和
2023-6）的公告》（临 2023-027）。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朱勇、于杰辉、姜涛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特此公告。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1880 证券简称：辽港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017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第七届董事会 2023年第 1次（临时）会议
会议时间：2023年 6月 15日
会议地点：辽港集团大楼 109室
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时间及方式：2023年 6月 7日，电子邮件。
应出席董事人数：9人 亲自出席、授权出席人数：9人
董事周擎红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已授权董事王志贤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徐颂先

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已授权独立董事刘春彦先生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杨兵先生因公
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已授权独立董事程超英女士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王志贤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继续选举王志贤先生担任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选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以下人员为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1. 战略发展委员会：王志贤（主席）、周擎红、徐鑫、魏明晖、徐颂；
2.提名及薪酬委员会：刘春彦（主席）、王志贤、程超英；
3.审核委员会：程超英（主席）、周擎红、陈维曦；
4. 财务管理委员会：陈维曦（主席）、程超英、徐鑫。
表决结果：同意 9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三） 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魏明晖先生为总经理，曹应峰先生为常务副总经理，台金刚先生为副总经理，关利

辉先生为安全总监、副总经理，尹凯阳先生为副总经理，罗东曦先生为副总经理，王萍女士为财务总
监，王慧颖女士为董事会秘书、联席公司秘书，李健儒先生为合资格会计师、联席公司秘书，任期三年，
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四）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苗丞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五）关于制定《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三、上网及备查附件
董事会决议；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6月 15日
附件：董事长个人简介
王志贤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海虹老人牌涂料公司销售部经理，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

企业规划部总经理，深圳妈湾港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波大榭招商国际码头有限公司董事长、CEO，
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及中国国际海运
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首席执行官（CEO），本公司
董事长、执行董事。 王先生获得天津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学士学位、上海交通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硕
士学位以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MBA硕士学位。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简历
魏明晖，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汽车物流事业部总经理，大连汽车码头

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总支书记，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长、执行董事。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魏先生获得武汉交
通科技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工程专业工学学士学位、 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工学硕士
学位。

曹应峰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营口港务集团副总经济师兼绥中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工会主席，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兼综合事业部总经理，营口港务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曹先
生获得上海海运学院水运经济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

台金刚先生，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 台先生获得哈尔滨建筑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学士学位、 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硕士学
位。

关利辉先生，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
司散杂货事业部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安全总监、副总经理。 关先生获得武汉交通科技大学交通运输
管理工程专业学士学位，大连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尹凯阳先生，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部长。现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 尹先生获得辽宁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语言文学专业学士学位。

罗东曦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大连港机械公司总经理，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工程
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罗先生获得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液压传动与控制专业学士学位。

王萍女士，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经理、副部长，大连港集
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部长，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大连海港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财务部副部长。 现任
本公司财务总监。 王女士获得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交通运输管理工程专业学士学位，为高级会计师、注
册会计师。

王慧颖女士，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投资者关系经理，
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上市办副主任， 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部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
书、 联席公司秘书、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王女士获得新西兰圣海伦斯商学院国际商务学士学位
（AUCKLAND INSTITUTE OF STUDIES AT ST HELENS NEW ZEALAND）， 并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
获香港联合交易所确认根据上市规则 3.28条合资格担任公司秘书。

李健儒先生，1959年出生，中国（香港）国籍，现任本公司合资格会计师及联席公司秘书。李先生于
1993年成为美国执业会计师公会及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李先生获得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美
国伊利诺伊州大学理科硕士学位。

附件：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
苗丞先生，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大连港杂货码头公司 302库理货员，大连市钢材物流园有

限公司市场部商务主管，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代表、三会事务管理经理。 现任
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代表、部长助理。 苗先生获得沈阳大学法学专业学士学位，并已获得上
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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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第七届监事会 2023年第 1次（临时）会议
会议时间：2023年 6月 15日
会议地点：辽港集团大楼 109会议室
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时间及方式：2023年 6月 7日，电子邮件。
应出席监事人数：5人 亲自出席、授权出席人数：5人
职工代表监事高士成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已授权职工代表监事张弘女士出席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经监事会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由监事李世臣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李世臣先生担任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 5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三、公告附件
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6 月 15 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个人简历
李世臣先生，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工会副

主席，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机关党委书记，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办公室主任，中国
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招商局集团有限公
司交通物流事业部/集团北京总部部长助理。 现任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本公司
监事会主席。 李先生获得吉林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文学学士学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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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选举张弘女士、高士成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
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 2023年 6月 15日起至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弘女
士、高士成先生将与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3名监事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6 月 15 日
附：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张弘，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主管，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主

管，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法律经理、副部长，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法律部副部长。 现任本
公司风险管理部/法律合规部副部长，职工代表监事。 张女士获得北京工商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大连海
事大学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硕士学位，具备公司律师资格、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为高级经济师。

高士成，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曾任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副部长、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
司综合事业部监审管理总监，现任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法律合规部副部长，职工代表监
事。 高先生毕业于辽宁广播电视大学营口分校财务会计专业，为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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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6月 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 1号辽港集团大楼 109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521,356,49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3,218,607,13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302,749,3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04501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10722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7.93778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志贤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辽宁港口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3人，董事周擎红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董事魏明晖先生因

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董事徐颂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董事杨兵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
会议、独立董事罗文达先生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4人，出席 3人，职工代表监事高士成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副总经理尹凯阳、财务总监王萍、董事会秘书

王慧颖、联席公司秘书李健儒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14,925,047 99.972145 1,785,390 0.013506 1,896,700 0.014349

H股 4,302,548,758 99.995338 4,600 0.000107 196,000 0.004555

普通股合计： 17,517,473,805 99.977840 1,789,990 0.010216 2,092,700 0.011944

2、 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14,925,047 99.972145 1,785,390 0.013506 1,896,700 0.014349

H股 4,302,548,758 99.995338 4,600 0.000107 196,000 0.004555

普通股合计： 17,517,473,805 99.977840 1,789,990 0.010216 2,092,700 0.011944

3、 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14,925,047 99.972145 1,785,390 0.013506 1,896,700 0.014349

H股 4,302,548,758 99.995338 4,600 0.000107 196,000 0.004555

普通股合计： 17,517,473,805 99.977840 1,789,990 0.010216 2,092,700 0.011944

4、 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14,925,047 99.972145 1,785,390 0.013506 1,896,700 0.014349

H股 4,302,548,758 99.995338 4,600 0.000107 196,000 0.004555

普通股合计： 17,517,473,805 99.977840 1,789,990 0.010216 2,092,700 0.011944

5、 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16,803,401 99.986355 1,803,036 0.013640 700 0.000005

H股 4,302,744,758 99.999893 4,600 0.000107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7,519,548,159 99.989679 1,807,636 0.010317 700 0.000004

6、 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聘任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14,915,147 99.972070 3,691,290 0.027925 700 0.000005

H股 4,302,744,758 99.999893 4,600 0.000107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7,517,659,905 99.978902 3,695,890 0.021094 700 0.000004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7、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7.01

选举王志贤先生为第七
届董事会执行董事，任
期三年， 任期自获本次
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计
算。 在任期内，公司无需
支付其担任董事的酬
金。 亦无需支付其任何
其它福利或花红。

17,491,326,684 99.828610 是

7.02

选举魏明晖先生为第七
届董事会执行董事，任
期三年， 任期自获本次
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计
算。 魏先生酬金标准根
据公司薪酬规章制度、
经营绩效考核管理规定
来确定， 公司无需支付
其任何其它福利或花
红。

17,515,741,241 99.967952 是

7.03

选举周擎红先生为第七
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任期三年， 任期自获本
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计
算。 在任期内，公司无需
支付其担任董事的酬
金。 亦无需支付其任何
其它福利或花红。

17,494,856,253 99.848755 是

7.04

选举徐鑫先生为第七届
董事会非执行董事，任
期三年， 任期自获本次
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计
算。 在任期内，公司无需
支付其担任董事的酬
金。 亦无需支付其任何
其它福利或花红。

17,515,217,933 99.964965 是

7.05

选举徐颂先生为第七届
董事会非执行董事，任
期三年， 任期自获本次
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计
算。 在任期内，公司无需
支付其担任董事的酬
金。 亦无需支付其任何
其它福利或花红。

17,428,585,298 99.470525 是

7.06

选举杨兵先生为第七届
董事会非执行董事，任
期三年， 任期自获本次
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计
算。 在任期内，公司无需
支付其担任董事的酬
金。 亦无需支付其任何
其它福利或花红。

17,428,585,300 99.470525 是

8、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8.01

选举刘春彦先生为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任期三年，任期自获
本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计算。 公司需支付其担
任独立董事的酬金为税
前人民币 20 万元 / 年，
公司无需支付其任何其
它福利或花红

17,510,951,301 99.940614 是

8.02

选举程超英女士为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任期三年，任期自获
本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计算。 公司需支付其担
任独立董事的酬金为税
前人民币 20 万元 / 年，
公司无需支付其任何其
它福利或花红。

17,509,085,320 99.929964 是

8.03

选举陈维曦先生为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任期三年，任期自获
本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计算。 公司需支付其担
任独立董事的酬金为税
前人民币 25 万元 / 年，
公司无需支付其任何其
它福利或花红。

17,519,305,014 99.988292 是

9、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选举李世臣先生为第七
届监事会监事， 任期三
年， 任期自获本次股东
大会批准之日计算。 公
司无需支付其担任监事
的酬金， 亦无需支付其
任何其它福利或花红。

17,519,294,911 99.988234 是

9.02

选举袁毅先生为第七届
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
任期自获本次股东大会
批准之日计算。 公司无
需支付其担任监事的酬
金， 亦无需支付其任何
其它福利或花红。

17,515,524,065 99.966712 是

9.03

选举丁凯先生为第七届
监事会独立监事， 任期
三年， 任期自获本次股
东大会批准之日计算。
公司需支付其担任独立
监事的酬金为税前人民
币 10万元 /年， 公司无
需支付其任何其它福利
或花红。

17,519,294,913 99.988234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
限公司 2022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990,363,227 99.818202 1,803,036 0.181727 700 0.000071

6
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
限公司聘任 2023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988,474,973 99.627886 3,691,290 0.372043 700 0.000071

7.01

选举王志贤先生为第
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任期三年，任期自获本
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计算。 在任期内，公司
无需支付其担任董事
的酬金。亦无需支付其
任何其它福利或花红。

962,217,952 96.981455

7.02

选举魏明晖先生为第
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任期三年，任期自获本
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计算。魏先生酬金标准
根据公司薪酬规章制
度、经营绩效考核管理
规定来确定，公司无需
支付其任何其它福利
或花红。

986,560,109 99.434888

7.03

选举周擎红先生为第
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任期三年，任期自
获本次股东大会批准
之日计算。 在任期内，
公司无需支付其担任
董事的酬金。亦无需支
付其任何其它福利或
花红。

965,857,571 97.348290

7.04

选举徐鑫先生为第七
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任期三年，任期自获本
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计算。 在任期内，公司
无需支付其担任董事
的酬金。亦无需支付其
任何其它福利或花红。

986,036,851 99.382149

7.05

选举徐颂先生为第七
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任期三年，任期自获本
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计算。 在任期内，公司
无需支付其担任董事
的酬金。亦无需支付其
任何其它福利或花红。

905,619,279 91.276903

7.06

选举杨兵先生为第七
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任期三年，任期自获本
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计算。 在任期内，公司
无需支付其担任董事
的酬金。亦无需支付其
任何其它福利或花红。

905,619,281 91.276903

8.01

选举刘春彦先生为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
行董事， 任期三年，任
期自获本次股东大会
批准之日计算。公司需
支付其担任独立董事
的酬金为税前人民币
20万元 /年，公司无需
支付其任何其它福利
或花红。

981,769,369 98.952032

8.02

选举程超英女士为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
行董事， 任期三年，任
期自获本次股东大会
批准之日计算。公司需
支付其担任独立董事
的酬金为税前人民币
20万元 /年，公司无需
支付其任何其它福利
或花红。

979,975,888 98.771268

8.03

选举陈维曦先生为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
行董事， 任期三年，任
期自获本次股东大会
批准之日计算。公司需
支付其担任独立董事
的酬金为税前人民币
25万元 /年，公司无需
支付其任何其它福利
或花红。

990,123,182 99.794008

9.01

选举李世臣先生为第
七届监事会监事，任期
三年，任期自获本次股
东大会批准之日计算。
公司无需支付其担任
监事的酬金，亦无需支
付其任何其它福利或
花红。

990,113,079 99.792990

9.02

选举袁毅先生为第七
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
年，任期自获本次股东
大会批准之日计算。公
司无需支付其担任监
事的酬金，亦无需支付
其任何其它福利或花
红。

986,342,133 99.412918

9.03

选举丁凯先生为第七
届监事会独立监事，任
期三年，任期自获本次
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计
算。公司需支付其担任
独立监事的酬金为税
前人民币 10 万元 /
年，公司无需支付其任
何其它福利或花红。

990,113,081 99.79299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鉴于上述普通决议案投赞成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超过二分之一，无特别决议案，上述决议案获股

东大会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敦渊 李雪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6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